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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韓設巨額「大統領博士後學術獎金」厚植獲諾貝爾獎能力 
 

駐韓國臺北代表部文化組 
 

南韓教育科學技術部新設「大統領博士後（postdoc）學術獎金」，

獎助博士後研究人員，每年15名，每名每年獎助韓幣1億5,000萬

元（約折合美金15萬元或新臺幣420萬元），其中得用於人事支出者

韓幣5,000萬元、研究支出者韓幣1億元；受獎期間2年，經審核通

過者，得延長受獎3年，每名受獎人獲此獎金之總受獎期間最長5年。 

此項獎金將於近期接受申請，今年8月公布獲獎人，9月起授獎。

申請人限已獲有博士學位，年齡在40歲以內，自2006年起，在韓國

各研究財團（譯按：「基金會」）所認可之國內外學術期刊（包括SCI、

SCIE）發表之論文3篇以上，連同申請書、研究計畫，經資格審查、 

書面資料審查、及研究計畫審查通過後，再送「基礎研究事業促

進委員會」決定受獎人。 

此項獎金，係南韓政府為培植韓國國民未來能獲得諾貝爾物理

獎、化學獎、醫學獎的重點計畫之一。該計畫另兩項獎助金為針對優

異高中生升入大學就讀的「大統領科學獎學金（Presidential 

Science Scholarship）」及攻讀博士學位（含博士班學生及學士後直

攻博士者）的「全球博士獎助金（Global Ph. D. Scholarship - 

GPS）」。 

「大統領科學獎學金」，每年126名，其中100名，由高中升入

國內大學者申請，16名由16個道（省）、市政府各推薦1名優異者，

另10名由赴海外讀外國大學者申請；獎學金期限4年；對讀國內大

學之獲獎者，提供8個學期學雜費；對在海外讀外國大學之獲獎者，

提供來回機票、生活費、學雜費，唯每年合計以5萬美元為上限。 

「全球博士獎助金」，每年300名，每名獎助2年，2年共獎助

6,000萬韓元（約折合美金6萬元或新臺幣168萬元），平均每月發

韓幣250萬元（約折合美金2,500元或新臺幣7萬元），期滿後，至

多可再延長獎助1年；另外，獲此獎助者，教育科學技術部函各受獎

人就讀學校予各該受獎人學雜費全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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